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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山市医疗保障局关于政协保山市五届一次
会议第 230 号提案答复的函

何永梅委员：

你提出的《关于保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标准平稳的

建议》提案（第 230 号），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从 2003 年的 10 元/年／人

提高至目前的 320 元/年／人，经历了发展与变革。2003 年，为

解决未就业居民的医疗保障待遇问题，国家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

疗制度（简称“新农合”），2007 年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

制度（简称“城镇居民医保”），制度上实现了基本医保全覆盖。

2016 年，为解决城乡医保制度分割产生的待遇不均衡等问题，

国家推进居民医保城乡统筹。在发展与变革过程中，筹资政策是

医疗保障制度可持续的基本保证，原新农合、城镇居民医保和现

在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建设完善过程中，国家注重考虑参保城乡

居民的个人缴费能力，并给予一定政策支持。一是城乡居民参保

缴费由财政补助和个人缴费组成。城乡居民医保坚持人群间互助

共济的基本原则，在建立之初就确定了财政补助和个人缴费相结

合的筹资方式，并实行定额筹资、按年动态调整的筹资机制。筹

资水平逐年提高的背景是医药技术的快速进步、医疗费用的持续

增长、居民医疗需求的逐步释放和待遇水平的稳步提高，城乡居

民医保筹资标准需相应合理调增，以支撑参保人医保待遇支出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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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功能长期稳定发挥。国家对城乡居民参保缴费进行财政补助，

并逐年加大财力投入。2003 年至 2021 年，财政补助和个人缴费

同步增长，财政补助标准从每人每年 10 元提高到 580 元，个人

缴费的指导标准从每人每年 10 元提高到 320 元。政府投入增幅

远大于个人缴费，是居民医保基金最主要的来源。保山市严格执

行国家、省规定的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，没有因保山市城

乡居民医保基金支出压力过大就擅自提高筹资标准，也没有因保

山市城乡居民医保基金支出压力过大就随意降低参保群众待遇

水平。二是待遇水平与筹资标准成正比。国家对居民筹资标准定

期调整，主要用于提高参保群众待遇水平。医疗保险的本质是通

过大数法则，分散疾病带来的风险，以达到健康和患病人群间互

助共济目标。居民医保筹资水平的提高，有利于提高待遇保障水

平。从整体情况来看，保山市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

比例达到 68%左右，几乎是新农合建立之初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

35%的两倍。并且从 2019 年起，保山市根据国家、省的安排部署

开展城乡居民高血压、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工作，进一步减轻了

群众门诊负担。并在此基础上，根据云南省医保局的工作要求调

整保山市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政策，进一步提高大病保险待遇水平。

三是切实履行好医疗救助职责。国家对参保缴费困难群体的个人

缴费部分给予政府补贴，并通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加强托底保

障。为帮助缴费有困难的人群参保，国家在实施普遍参保财政补

助的基础上，通过医疗救助对低保和特困人群、重度残疾人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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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等人群参保所需个人缴费部分给予补贴，将其

纳入基本医保的保障范围。保山市医保局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设

立，2019 年 6 月 1 日，医疗救助职责从保山市民政局划转医保

局。保山市民政局负责认定重点医疗救助对象并定期将认定信息

提供给保山市医保局，保山市医保局及时组织开展医疗救助工作。

职责划转后，保山市医保局在全省率先实现了统筹区内医疗救助

“一站式”结算，切实保障医疗救助对象得到即时救助。此外，

保山市严格执行《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云南省城乡

医疗救助工作的通知》等政策，严格落实医疗救助对象、医疗救

助内容、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、资金管理、信息化的管理与衔接

政策。采取全额资助和定额资助方式对符合条件的对象进行资助

参保，对符合多种资助参保条件的，按“就高”原则给予资助参

保。

从实际工作情况来看，当前筹资方式和办法起到了吸引城乡

居民参保、迅速扩大覆盖面的积极作用，为增强城乡居民参保意

识、巩固完善居民医保、提高保障水平提供了有力支持。在应对

新冠疫情过程中，城乡居民医保充分发挥了覆盖全民、城乡统筹、

互助共济的优势，有力支持了疫情期间的医疗保障政策的调整完

善，为新冠肺炎患者就诊和医院救治吃下“定心丸”，解除了患

者就诊后顾之忧。但也正如您提到的，由于现行筹资机制下标准

每年调增，基层对组织参保缴费难度大等问题时有反映。对此，

国家医保局已经会同有关部门着手研究完善城乡居民医保筹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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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态调整机制，我们在加强政策宣传的同时，将严格落实国家、

省城乡居民医保筹资工作部署。

您的建议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参考意义。下一步，我们将按照

中央、省、市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有关部署，继续做好保

山市城乡居民医保各项工作，确保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权益。

感谢您对医疗保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保山市医疗保障局

2022 年 7 月 12 日


